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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獻獎評選表揚計畫 

壹、目的：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以客觀公正態度，瞭解社會團體之會務、

業務等實際運作狀況，並鼓勵社會團體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服務及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以增進社會福祉，促進社會和諧與安定，特訂定本計畫。 

 

貳、依據：人民團體獎勵辦法。 

 

參、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本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有關單位。 

 

肆、參評資格：經本部許可立案3年以上且依法運作之全國性社會團體（於111年

12月31日前經本部核准立案之全國性社會團體），且最近1年未經評選為本獎項

獲獎團體。 

 

伍、考評資料起迄時間：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陸、評選對象為符合本計畫第肆點參評資格，且檢具送審資料之全國性社會團體，

評選類別如下： 

一、 學術研究類：促進教育、科學、技術、學術研究者（主要為學術文化團

體）。 

二、 藝術文化類：推動藝術、文化活動者（主要為學術文化團體）。 

三、 醫療衛生類：協助醫療服務、促進國民健康者（主要為醫療衛生團體）。 

四、 體育休閒類：普及全民休閒運動、增進身心健康、發展休閒競技活動、

強化運動技術水準、蓬勃運動產業者（主要為體育運動團體）。 

五、 社會福利類：辦理專業、半專業性社會福利服務事項者（主要為社會服

務及慈善團體、國際團體）。 

六、 公益慈善類：提供經濟協助、辦理非專業性社會公益服務者（主要為社

會服務及慈善團體、國際團體、宗教團體）。 

七、 經濟發展類：促進農業、工礦業、服務業等經濟發展者（主要為經濟業

務團體）。 

八、 宗教服務類：從事宗教實踐、推廣、淨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主要為

宗教團體）。 

九、 環保生態類：提升環境品質、從事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及維護環境資源

等（主要為環保團體、學術文化團體）。 

十、 敦睦互助類：服務各該族群成員，但仍能兼顧社會公益者（主要為宗親

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 

每1團體每年只得擇一類別申請，不得跨類別參評。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調整

團體評選類別。 

 

柒、評選項目及配分標準（詳附表1、附表2、說明事項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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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會務運作：包括團體基本資料之處理、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

監事會議之召開及財務處理等，但評選資料年度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

予獎勵： 

（一）未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或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無過半

數會員（會員代表）出席，或會後未將會議紀錄報主管機關。 

（二）未依規定召開理事、監事會議，或召開理事、監事會議未有各過半數

理事、監事出席。 

（三）理事、監事任期屆滿，未依法完成改選。 

二、公益服務：團體自行運用其現有人力、物力、財力等相關資源，因應社

會需要所辦理之公益服務或公益性活動占百分之七十，包括： 

（一）團體辦理下列具體公益服務事蹟或與團體業務有關且具公益性之活動

占總分百分之五十： 

1.從事教育、文化、藝術研究或推廣學術文化有貢獻者。 

2.辦理醫療服務工作，於醫療保健或醫療專業領域上關懷人群、社會、

環境，對國民健康及國家有貢獻者。 

3.對於國民休閒體育活動之推展、發展休閒競技活動有貢獻者。 

4.推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及有益於社會教化、淨化人心等貢獻者。 

5.關懷社會弱勢族群、辦理志願服務、推動社區服務，提供社會所需之

福利服務有貢獻者。 

6.辦理國內產業創新研發、協助國內產業發展並對於產業發展有貢獻者。 

7.推動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提升環境品質，對環境教育之規劃、宣導

及推廣等有貢獻者。 

8.於其他公益服務領域卓有貢獻者。 

（二）團體之具體公益服務事蹟有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者，占總

分百分之二十：包括有符合推動消除貧窮或飢餓、確保健康及促進各

年齡層的福祉、確保有教無類的教育、實現性別平等及促進和平且包

容的社會等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者。 

三、業務推展：包括依章程所辦理之會員服務、專業推展服務（自行辦理或

接受政府機關或機構團體委辦或補助業務或參與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活

動、研究發展、參加與團體業務有關之出國考察或會議及編印書刊）等

占百分之三十。 

四、加分項目： 

為持續加強推動性別平等，提升平等參與公共事務決策之機會，特訂定

獎勵措施，鼓勵團體落實理事、監事性別比例衡平原則： 

（一）理事、監事合計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者，予總分加2分。 

（二）其他性別友善措施：如章程納入性別平等措施或明訂性別平等比例者、

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等，予總分加1分。 

 

捌、評選限制：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列入評選對象： 

一、 會務及業務推展違反法令或章程。 

二、 有違反公序良俗或社會公益之情事。 

三、 有爭議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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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送審資料：受評選團體應於115年3月31日前，透過「全國性社會團體及職業

團體評選（鑑）系統(https://groupev.moi.gov.tw/)」完成線上報送。 

 

壹拾、評選方式及程序： 

ㄧ、審查分為初審及決審2階段。 

二、初審：由本部就會務運作進行初審，給予評分並進行分類排序，每1類別

擇優評選進入決審名單。 

三、決審：本部得聘任專家、學者，針對團體之公益服務及業務推展事項進

行審查並給予評分，依專家學者評定成績依據分數排序，自各類別分數

序位擇最優者1名為金質獎及次優者2名為銀質獎。所聘任之專家、學者

不得為受評團體之現任理事、監事。本部得依實際評選需要召開決審會

議，確認評選獲獎名單。 

四、本部得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專業推展事項涉及之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針對業務推展部分提供審查意見，作為評選之參考；並得

邀集相關機關出席決審會議。 

 

壹拾壹、評選期間：預估115年4月至8月。 

 

壹拾貳、評選結果及表揚： 

一、 獎額：依評選項目之得分，按整體總評結果自各評選類別分別頒發10個

金質獎及20個銀質獎，本部並得視實際評選結果調整各類別獎額或辦理

從缺。 

二、 擇期辦理頒獎典禮，並頒發獲獎團體獎狀及獎金。 

三、 評選結果及獲獎訊息刊登於本部網站「合作及人民團體專區」。 

 

壹拾參、表揚活動： 

一、時間：115年9月至12月（暫定）。 

二、地點：臺北市（暫定）。 

三、表揚方式： 

(ㄧ)原則上由受獎團體依序上台領獎。 

(二) 於會場適當場所安排展覽處，供獲獎團體自由提供其出版品或業務宣

導品，俾與會人員相互觀摩。 

 

壹拾肆、本計畫經費由本部相關業務費項下支應及依「內政部補助民間團體經費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壹拾伍、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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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115年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獻獎會務工作報告表（113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團體名稱：                                    參評類別： 

一、會務運作： 備 註 

（一）團體基本資料：   

1.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立案證書字號：台內團（社）字第     號 

2. 現任理事長姓名：     （任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章程經 年 月 日第 屆第 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或□修正通過（最近1

次），內政部核備章程日期文號：  年  月  日台內團（社）字第     號。 

4. 會員（會員代表）數：個人： 人，團體：  單位。工作人員：專職  人；兼職  

人 

5. 現任理事人數：  人（男    人，女    人）；監事人數：  人（男   人，女   人）  

6. □無 □有推動其他性別友善措施：（請敘明內容，如：章程納入性別平等措施或明訂性別平等

比例、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或其他措施等，併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7. 會址：       

8.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9. 電子郵件信箱： 

 

（二）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請檢附相關文件，並依序排列）：   

1. 大會之屆次：第   屆第 次大會        召開日期：   年  月  日 

2. 應出席人數：   人    實際出席人數：   人（含親自出席  人、委託出席  

人） 

3.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是否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是        □否   

4. □年度工作報告及決算書表等是否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是     □否   

5. 上開財務書表及會議紀錄是否依法報送報內政部：□是     □否 

（倘有備查公文影本或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財務備查證明請併檢附。） 

 

1. 大會之屆次：第   屆第 次大會        召開日期：   年  月  日 

2. 應出席人數：   人    實際出席人數：   人（含親自出席  人、委託出席  

人） 

3.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是否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是        □否   

4. □年度工作報告及決算書表等是否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是     □否   

5. 上開財務書表及會議紀錄是否依法報送報內政部：□是     □否 

（倘有備查公文影本或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財務備查證明請併檢附。） 

 

（三）理事監事會議之召開：   

□理事會□監事會： 年 月 日。  



 5 

□理事會□監事會： 年 月 日。 

 

（四）財務處理：（單位：新臺幣）  

  年度經費： 

1. □年度決算金額：收入  元；支出  元；餘絀：  元；佔總收入百分比： % 

2. □年度決算辦公費及業務費合計支出金額：    元，佔決算總支出百分比      % 

 

年度經費： 

1. □年度決算金額：收入  元；支出  元；餘絀：  元；佔總收入百分比： % 

2. □年度決算辦公費及業務費合計支出金額：    元，佔決算總支出百分比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表請詳細填寫，如有不實，相關人員應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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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115年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獻獎公益服務事蹟表（113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團體名稱：                                參評類別： 

一、公益服務：70%（本表如不敷填寫，請按本格式補述。）                           單位：新臺幣(元) 

社會服務事項或團體自行辦理之公益性活動：50分（受評期間2年內，提供會員以外之社會大眾、團體
需要之服務事項或與團體業務有關且具公益性之活動，如：捐款或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等）；20分（就所
提供之服務事項評估符合 SDGs第幾項目標後填報。倘同時符合多項目標，請併填報） 

名稱 時間 地點 服務內容說明 主辦單位 使用經費 
經費來源 
（單位及數
額） 

受益人數
及效益評
估 

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 

         

         

         

         

         

 

 

        

         

         

         

         

         

         

         

         

備註：請依實際執行情形填報事蹟表，並將本表上傳至評選（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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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推展：30%  （本表如不敷填寫，請按本格式補述。）                 單位：新臺幣(元)                                                        

（一）會員服務事項：10分 

項目

名稱 

時間 地點 服務內容說明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使用經費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 
效益評估 

         

         

（二）專業推展事項：20分（本表如不敷填寫，請按本格式補述。）  

※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如為公部門，請註明及檢附核准或同意之公文（含日期及文號）。 

1.團體自行全額負擔經費辦理之業務活動（受評期間2年內）                   

名稱 時間 地點 
服務內容

說明 

主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承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協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使用經費 

經費來源 

（單位及數

額） 

受益人

數及效

益評估 

          

          

2.辦理政府或機構團體相關委託、接受補助之業務活動（受評期間2年內）                 

名稱 時間 地點 服務內

容說明 

委託或補助單

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承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協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使用經費 經費來源 

（單位及數

額） 

受益人數

及效益評

估 

         
 

         
 

3.參與政府或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業務活動：（受評期間2年內）                       

名稱 時間 地點 服務內

容說明 

主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承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協辦單位 

請註明日期、

文號 

使用經費 
經費來源 
（單位及數
額） 

受益人數
及效益評
估 

         
 

         
 

備註：請依實際執行情形填報事蹟表，並將本表上傳至評選（鑑）系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表請詳細填寫，如有不實，相關人員應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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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事 項 

一、 社會團體會務工作報告及公益服務事蹟等評選資料，請於「全國性

社會團體及職業團體評選（鑑）系統」(https://groupev.moi.gov.

tw/)線上報送。 

二、 寄送紙本參選資料、未完成線上報送資料者，則視為無效。 

三、 前揭報送系統需以「人民團體數位櫃台」之團體帳號登入。 

https://groupev.moi.gov.tw/
https://groupev.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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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說明 

    西元2015年聯合國成立70週年之際，發表《翻轉世界：2030年永續發展議

程》文件，作為行動指引，著眼於人、地球、繁榮、和平、夥伴關係等重要聯

繫，促使全球團結努力，期盼至西元2030年時能夠消除貧窮與饑餓，實現尊

嚴、公正、包容的和平社會，守護地球環境與人類共榮發展，以確保當代與後

世都享有安居樂業的生活。為此規劃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括17項核心目標（Goal）及169項具體目標

（Target），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該17

項永續發展目標說明如下： 

目標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目標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目標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目標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目標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

都有一份好工作  

目標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目標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目標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目標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 

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0 

目標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 

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目標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